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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36_482203.htm ６９．关于行政机关和机构的

设立，下列哪些说法是不正确的？ Ａ．经国务院批准，省人

民政府可以设立行政公署 Ｂ．经市公安局批准，县公安局可

以设立派出所 Ｃ．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可以设立

直属机构 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县人民政府可以设立区公

所 解析：本题考查行政法中关于行政机关和机构设立的知识

。 派出机关与派出机构是我国行政组织序列中的一种。所谓

派出机关是指由一级人民政府经有权机关批准在一定行政区

域内设立的行政机关。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派出机关主要有：①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行政公署；②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区公

所；③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而设立的街道办事处。本题中行政公署的设立需经国务院批

准，故选项Ａ说法正确。 所谓派出机构是由政府的工作部门

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在一定行政区域内设立管理某项行政事

务的机构。在我国派出机构种类较多，如公安派出所、税务

所、工商所等。派出机构是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而不是根据上

一级机关批准设立，故选项Ｂ说法错误。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

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也是国家最高行政

机关。直属机构是国务院主管各项专门业务的机构。国务院

直属机构由国务院根据工作需要和精简原则设立，无需全国

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需要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



会批准的是国务院的各部委，故选项Ｃ说法错误。 本题中选

项Ｄ，因为没有说明“市人民政府”是否是“直辖市人民政

府”，所以这种不严谨的表述不应进入正确答案之列。 答案

：ＢＣＤ ７０．人民法院审理上诉行政案件，在哪些情况下

必须作出发回重审裁定？ Ａ．原审判决遗漏被告的 Ｂ．原审

判决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的 Ｃ．原审判决遗漏诉讼请

求的 Ｄ．原审不予受理裁定确有错误的 解析：本题考查行政

诉讼法规定的关于行政诉讼第二审程序的知识。 解答本题的

直接法律依据是最高法院行讼解释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该条规定，原审判决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

者诉讼请求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

回重审。这里规定的“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包括原告、

被告和第三人。故可排除选项Ｄ。 答案：ＡＢＣ ７１．在哪

些情况下，赔偿义务机关拒不确认致害行为违法，赔偿请求

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Ａ．看守所干警

唆使被羁押人员殴打他人的 Ｂ．乡政府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

征收提留款的 Ｃ．镇政府对超生妇女集中教育不许回家的 Ｄ

．商检局错发商检证明导致出口商品被退货的 解析：本题考

查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的知识。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

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

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①违法拘

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②非

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③以殴打

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

害或者死亡的；④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

者死亡的；⑤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情形。本题



中选项Ｃ所述“镇政府对超生妇女集中教育不许回家”实质

上是第①项规定的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情形。 该法第四

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

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①违法实

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

政处罚的；②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

措施的；③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

施的；④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⑤造成财产

损害的其他行为。本题中选项Ｂ属于第④项规定的情形，选

项Ｄ属于第⑤项概括式规定的情形。 该法第十五条规定，行

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

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

偿的权利：①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

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②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

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④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

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⑤违法使用武器、警

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本题中选项Ａ即符合第④

种情形的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本题的四个选项分别考查了行

政赔偿范围和刑事赔偿范围的四种情形，对于尚未考查的其

他情形，尤应引起考生的重点关注。 答案：ＡＢＣＤ ７２．

刘某对市辖区土地局依据省国土资源厅的规定作出的一项行

政处理决定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同时要求审查该规定的合法

性。在此情况下，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Ａ．市政府作为

复议机关无权对省国土资源厅的规定进行处理 Ｂ．区政府作

为复议机关应当将省国土资源厅的规定转送市政府处理 Ｃ．



省政府有权对该规定进行处理 Ｄ．市土地局作为复议机关应

当将审查省国土资源厅规定的请求转送省国土资源厅处理 解

析：本题考查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管辖的知识。 

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

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

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

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

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本题中市辖区土地

局是依据省国土资源厅的规定作出的一项行政处理决定，只

有区政府和省国土资源厅才能作为复议机关，而市政府不能

作为复议机关，故选项Ａ说法错误。选项Ｂ“区政府作为复

议机关应当将省国土资源厅的规定转送市政府处理”的说法

于法无据也是错误的。规定的发布机关有权对工作部门制定

的“规定”进行审查，故选项Ｄ“市土地局作为复议机关应

当将审查省国土资源厅规定的请求转送省国土资源厅处理”

的说法是正确说法。省国土资源厅是省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

，隶属于省政府领导，故省政府有权对该规定进行处理，即

选项Ｃ为正确说法。 答案：ＣＤ ７３．市规划局批准房地产

企业大力公司在一片旧居民区开发商品房，规划范围内的居

民认为自己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但已经在

该片土地上居住４０年，规划局在大力公司尚未取得土地使

用权证的情况下批准建房是违法的。如果居民不服提起诉讼

，下列有关本案原告资格的说法，哪些是错误的？ Ａ．居民

不是土地合法使用权人，不具备原告资格 Ｂ．法院审查的对

象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居民权益是否合法不影响其享有原



告资格 Ｃ．规划行为是针对大力公司的，居民不是规划行为

的相对人，故不具备原告资格 Ｄ．居民在批准规划阶段不具

备原告资格，一旦实施强制拆迁行为便享有原告资格 解析：

本题考查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关于原告资格的知识。 原告资格

是指某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充当行政诉讼原告所应具备

的条件，或者说是某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请求法院保护

自己合法权益所应具备的条件。原告资格的构成要件可以概

括为：①起诉人必须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人。②起

诉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具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最高

法院行诉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人等土地使用权

人对行政机关处分其使用的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不服，可以

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题中规划范围内的居民由于历史原

因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但已经在该片土地上居住了４０

年，在事实上应确认这种土地使用权，即居民是土地合法使

用权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故选项Ａ说法错误。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

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

益的，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

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故选项Ｂ

为正确说法。 相对人是指具体行政行为所直接针对的人，他

们或者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受领人，或者是行政行为的发动人

，均是直接、明显地受具体行政行为影响的人。本题中市规

划局批准房地产企业大力公司在一片旧居民区开发商品房，

势必会涉及到房屋拆迁问题，居民会因房屋拆迁受到直接明

显地影响，所以居民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故选项Ｃ说

法错误。 市规划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相对人便是大



力公司和居民，也就造成对居民利益的侵害，因此即使是在

规划阶段，居民也享有原告资格。故选项Ｄ说法错误。 答案

：ＡＣＤ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